
关于起重机械续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投保、风控、检测等相关单位： 

《宁波市建设工程起重机械保险管理实施细则》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至今，已

将近 12 个月，部分保单有效期将陆续临近，为配合做好起重机械保险的续保工作，本

平台增设了保单的续接功能。投保单位登录后，在申请保险----续接特种机械保险页面，

点击相关保单的续接链接，即可进入该保单的续接操作。 

具体如下图： 

 
 

请各投保单位对相关起重机械进行核查，按规定做好续保工作。经人保公司审核，

完成续保出单。原保单的检查、检测状态由新保单继承。 

请各风控、检测单位在日常检查、检测时加强保单的有效期的核对，并对即将到期

的保单，做好相应的提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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